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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3]第 ZE057号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贵部于 2023年 9月 12日出具的《关于对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

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4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作为武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科技”

或“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就需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核查与落实，现就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回复如下：

【问题 3】关于收入确认及存货结转

根据 2022年度报告，你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包括销售商品、光伏电站发电收入、出售光

伏电站收入、光伏电站 EPC业务。其中，出售光伏电站收入确认时点为光伏电站建设完成，

与购买方达成光伏电站转让的协议并按照协议完成产权交割登记手续，与出售光伏电站业务

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光伏电站 EPC业务收

入确认时点为按照月末公司、业主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产值表确认收入。

2022年，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42,903.80万元，较 2021年期末减少了 72,519.19万元，

同比下降 62.94%，公司解释原因系是开发、建设的天门金盼工业园 100MWp 风电项目、沙

洋李市 98MWp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和浠水洗马 40MWp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实现销售所致。另

外，本期营业成本为 57,676.67万元，与本期存货减少差异较大。

其中，你公司存货构成中主要为持有电站成本，期末余额为 33,527.09万元，占比存货

期末余额的 78.14%。另外，公司 2021至 2022年持续亏损且亏损金额较大，但未就存货中

持有电站期末计提跌价准备，且 2021 年年报问询反馈表示“持有待售的天门风电 100MWp

发电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全容量并网，7至 12月正常发电，未发现减值现象”。

请你公司：

（1）按出售光伏电站收入、光伏电站 EPC业务列示 2021至 2022年前五大项目的主要内

容、合同金额、交易背景、收入确认金额、客户基本情况（包括不限于客户名称、成立年限、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2）结合出售光伏电站收入、光伏电站 EPC业务的主要流程、业务实质、交付成果等情

况，说明光伏电站确认收入同时涉及时点法及时段法的主要原因，在新收入准则下收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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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合规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行业惯例；

（3）结合公司存货各项目的变动、当期采购情况，列示 2021及 2022年度存货主营业务

成本倒轧表，存货结转比例是否存在异常，并说明存货本期减少额与营业成本存在大额差异

的原因，2021及 2022年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4）结合问题（2）的回复，说明将持有电站列入存货的原因，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详细列出相关项目的建造时间、周期、交易对手方、订单来源、销售价

格及毛利率，并结合合同条款、行业惯例、结算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存货进销存情况、投

入产出比情况等，量化分析存货、收入与成本的勾稽关系，说明生产成本归集与结转的准确

性和成本的完整性，并提供相关依据；

（5）说明对持有电站实施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参数来源及支持依据，分析天门风电

100MWp发电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全容量并网及 7至 12月正常发电如何影响存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并量化分析 2021及 2022年期末持有电站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应计提减值准备未计提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逐一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按出售光伏电站收入、光伏电站 EPC 业务列示 2021至 2022 年前五大项目的主

要内容、合同金额、交易背景、收入确认金额、客户基本情况（包括不限于客户名称、成

立年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2022年前五大项目基本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

成立年限

是否

关联关系

项目公司 EPC总承包方 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

2021年

收入

2022年

收入

沙洋 98MW

项目

湖北电投新

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2021年 11

月

否

沙洋县金迪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电站建

设及EPC总

承包

42,426.76 26,130.39

浠水 40MW

项目

湖北电投新

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2021年 11

月

否

浠水县金源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电站建

设及EPC总

承包

18,616.34 11,430.04

武穴 35MW

项目

国家电投集

团湖北绿动

新能源有限

公司

2016年 6

月

否

武穴市金灿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EPC总承包 14,685.62 5,951.76 3,2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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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

成立年限

是否

关联关系

项目公司 EPC总承包方 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

2021年

收入

2022年

收入

天门

100MW项

目

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2002年 10

月

否

天门市金盼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湖南三一智慧

新能源设计有

限公司

风电电站建

设及专业服

务分包

8,578.67 7,749.13

宋埠 40MW

项目

国家电投集

团湖北绿动

新能源有限

公司

2016年 6

月

否

麻城市金地

太阳能电力

有限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光伏电站建

设及EPC总

承包

21,161.15 5,719.23

合计 / / / / / / 105,468.54 11,670.99 48,574.57

续上表（交易背景）

项目名称 交易背景

沙洋 98MW

项目

1、沙洋县金迪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于 2020年 11月将项目发包给日新股份做 EPC总承包建设；

2、沙洋县金迪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转股 70%给湖北电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时该

电站项目尚未完成全容量并网，至 2022年 5月项目全容量并网，该业务属于建设电站后出售电站 BT业

务。

浠水 40MW

项目

1、浠水县金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于 2020年 11月将项目发包给日新股份做 EPC总承包建设；

2、浠水县金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转股 70%给湖北电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时该

电站项目未完成全容量并网，至 2022年 5月项目全容量并网，该业务属于建设电站后出售电站 BT业务。

武穴 35MW

项目

1、武穴金灿作为项目公司，2021年新开发了武穴二期 35MW光伏电站项目，并发包给日新股份做 EPC

总承包建设；

2、日新股份作为光伏电站项目 EPC总承包方负责电站总承包建设，并于 2022年完成建设，该业务属于

电站项目 EPC总承包业务。

天门

100MW项

目

1、天门市金盼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 2020年 8月将项目发包给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限公

司做 EPC总承包，该项目在 2021年 6月完成项目全容量并网 EPC总承包建设；

2、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限公司将项目中 5个专业服务合同发包给日新股份，日新股份作为该项目

专业服务分包商；

3、天门市金盼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转股 100%给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该业务属于建电站后

出售电站 BT业务。

宋埠 40MW

项目

麻城市金地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于 2016年 5月将项目发包给日新股份做 EPC总承包建设；

日新科技于 2017年 6月将麻城市金地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武汉新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新科技股份公司持有该公司股权 30%）；2021年 8月武汉新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项目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2021年度、2022年度确认收入具体情况参考第（3）条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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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出售光伏电站收入、光伏电站 EPC 业务的主要流程、业务实质、交付成果

等情况，说明光伏电站确认收入同时涉及时点法及时段法的主要原因，在新收入准则下收

入确认政策的合规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及行业惯例；

1、光伏电站 BT业务主要流程、业务实质、交付成果说明

我司光伏电站项目运营模式为建设电站、出售电站，其主要流程、业务实质、交付成果

等具体情况如下：

（1）获取电站项目指标、成立项目公司

公司在某一地区开发取得意向性业务指标，由我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日新能源有限公司成

立项目公司（子公司），并用项目公司名义继续申报项目，并最终获取电站项目指标。

（2）建设电站项目

项目公司成立并开始建设项目时，由项目公司将电站项目 EPC总承包发包给我司或委

托第三方，实际电站建设方为 EPC总承包方。

项目电站建设完成全容量并网后，EPC 总承包方将项目电站交付给项目公司，完成建

设电站业务。

（3）出售电站项目

我司将项目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给收购方。

2、光伏电站 EPC业务主要流程、业务实质、交付成果说明

（1）开发 EPC光伏电站业务，签订 EPC总承包合同。

（2）光伏电站 EPC 合同实施，我司根据 EPC总承包合同要求，实施光伏电站项目的

建设，电站建设完成全容量并网后，我司将电站交付给业主公司，完成 EPC电站建设业务。

3、光伏电站业务同时涉及时点法及时段法说明

（1）BT类电站业务

在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前，EPC 业务收入在单体报表中按照每月月末日新股份、项目公

司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产值表按照时段法确认收入。

在合并报表中，项目公司在股权转让前，项目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EPC 业务收入

在合并报表中予以抵销；项目全容量并网、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后，项目公司不再被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原合并报表层面已抵销的内部未实现销售收入予以转回，从而实现公司电站

项目的工程承包收入，该业务收入在股权转让完成时点确认。

（2）EPC类电站业务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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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执行。根据

新收入准则第十一条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

的经济利益；（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

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

收取款项。

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的 EPC总承包合同约定，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向承包人提

供施工场地、进场施工条件，以及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即客户能够

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

EPC业务收入在单体报表中按照每月月末日新科技、项目公司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

产值表确认收入，该业务收入符合时段法确认的相关规定；合并报表确认收入口径与单体报

表一致。

综上所述，我司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结合公司存货各项目的变动、当期采购情况，列示 2021及 2022年度存货主营业

务成本倒轧表，存货结转比例是否存在异常，并说明存货本期减少额与营业成本存在大额

差异的原因，2021及 2022年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1、当期存货明细及持有电站项目明细

（1）2022年存货余额明细表

2022年我司存货期末余额为 42,903.80万元，较 2021年期末减少 72,876.04万元，主要

为持有电站存货减少 74,204.58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期末余额 2021年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

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

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669.45 89.22 2,580.23 3,436.12 270.65 3,165.47

发出商品 537.39 0.00 537.39 30.82 0.00 30.82

在产品 0.00 0.00 0.00 499.45 470.23 29.22

库存商品 2,942.09 332.93 2,609.16 3,441.61 38.13 3,403.48

合同履约成本 3,227.78 149.00 3,078.78 640.17 149.00 491.17

持有电站 33,527.09 0.00 33,527.09 107,731.67 0.00 107,731.67

合计 42,903.80 571.15 42,332.65 115,779.84 928.01 114,8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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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电站类存货明细

2022 年我司持有电站类存货期末余额为 33,527.09 万元，较 2021 年期末余额减少

74,204.58万元，主要为 2022年电站项目完成股转及全容量并网后，项目公司出表，持有类

电站资产减少。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期末余额

2022年

期末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净变动额

结转成本

金额

小河 80MW项目 9,700.57 33,482.26 23,781.69 23,781.69

天门 100MW项目 66,017.95 530.33 66,548.28 -66,017.95 5,855.26

沙洋 98MW项目 23,026.13 12,844.27 35,870.40 -23,026.13 23,843.88

浠水 40MW项目 8,942.19 7,062.98 16,005.17 -8,942.19 10,597.66

其他项目 44.83 44.83

合计 107,731.67 33,527.09 44,219.27 118,423.85 -74,204.58 40,296.80

2、存货减少额与营业成本差异、存货及时结转营业成本的说明

我司主要经营模式为建设电站、出售电站，项目未完成股转及全容量并网前，电站资产

在合并报表层面重分类为存货列示。

持有电站资产成本构成主要包括项目 EPC的成本及项目公司发生的资本化费用。

存货明细表中，原材料、发出商品、在产品、库存商品主要为我公司生产制造板块企业

黄石金能光伏有限公司、黄石金材新能源有限公司账面存货，其所生产的产品 90%以上逆

流交易给母公司用于上述电站建设，构成项目 EPC的成本，在电站转让前，在合并报表中

重分类为存货项目。

项目完成股转及全容量并网后，项目公司不再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原合并报表层

面已抵销的内部未实现销售收入予以转回，利润表同时确认电站业务收入、电站业务成本；

资产负债表对应电站项目存货减少。

2021年末公司主要电站资产为天门 100MW项目、沙洋 98MW项目、浠水 40MW项目、

小河 80MW项目，合计金额 107,686.84万元。

2022年因天门 100MW项目、沙洋 98MW项目和浠水 40MW项目成功股转并实现全容

量并网，以上项目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存货减少净额 97,986.27万元，同时确认电

站业务收入、结转项目成本。

2022年存货本期减少额与营业成本存在大额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1）天门 100MW项目

项目公司与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限公司签定天门 100MW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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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84,078.00万元，同时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限公司与我司签定 5个专业服务分包

合同，合同金额 8,578.67 万元，2021 年末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存货-持有电站金额 66,017.95

万元，为 100MW风电电站项目建造金额（为发包给湖南三一智慧新能源设计有限公司 EPC

总承包成本，该成本中包含日新科技单体签定 5个专业服务分包合同成本价）。2022年项

目公司股权予以转让，项目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存货减少 66,017.95万元。同时武

汉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体报表中已抵消的 5个专业服务分包合同收入、成本在合并层面

转回，合并报表层面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7,749.13万元、主营业务成本 5,855.26万元。

（2）沙洋 98MW项目

项目公司与我司签定 EPC总承包合同，我司根据每月月末日新股份、项目公司及监理

单位三方确认的产值表确认收入，截止 2021年年末单体报表确认收入、成本分别为 23,525.25

万元、21,210.18万元。在合并报表中，项目公司在建工程 25,578.79万元在抵消内部未实现

毛利 2,552.66万元后重分类至存货，合并报表中列示存货金额 23,026.13万元。2022年单体

报表确认收入、成本分别为 13,803.88万元，12,852.51万元。单体报表累计对项目公司确认

收入、成本分别为 37,329.13万元、34,062.69万元。

沙洋 98MW项目转让 70%股权并全容量并网，2022年末项目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原合并报表层面已抵销的收入、成本的 70%予以转回，当期合并报表确认收入、成本分别

为 26,130.39 万元，23,843.88 万元。项目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存货减少 35,870.40

万元。

沙洋 98MW项目存货变动及收入、成本计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编号 项目 金额

1 项目公司 2021年末在建工程余额 25,578.79

2 截止 2021年末日新单体未实现内部毛利 2,315.07

2.1 截止 2021年末日新单体 EPC收入 23,525.25

2.2 截止 2021年末日新单体 EPC成本 21,210.18

3 截止 2021年末其他未实现内部毛利 237.59

4 2021年存货账面金额=1-2-3 23,026.13

5 2022年日新单体未实现内部毛利 951.37

5.1 2022年日新单体 EPC收入 13,803.88

5.2 2022年日新单体 EPC成本 12,852.51

6 2022年其他未实现内部毛利 8.24

7 2022年存货增加额=5.2-6 12,844.27

8 2022年存货减少额 35,870.40

9 2022年存货账面金额=4+7-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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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 金额

10 2022年合并口径确认收入=（2.1+5.1）*70% 26,130.39

11 2022年合并口径确认成本=（2.2+5.2）*70% 23,843.88

（3）浠水 40MW项目

项目公司与我司签定 EPC总承包合同，我司单体报表根据每月月末日新科技、项目公

司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产值表确认收入，截止 2021年年末单体报表确认收入、成本分别

为 8,396.08万元、8,054.13万元。在合并报表中，项目公司在建工程 9,398.48万元在抵消内

部未实现毛利 456.29万元后重分类至存货，合并报表中列示存货金额 8,942.19万元。2022

年单体报表确认收入、成本分别为 7,932.54万元，7,085.39万元。单体报表累计对项目公司

确认收入、成本分别为 16,328.62万元、15,139.52万元。

浠水 40MW项目转让 70%股权并全容量并网，2022年末项目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原合并报表层面已抵销的收入、成本的 70%予以转回，当期合并报表确认收入、成本分别

为 11,430.04 万元，10,597.66 万元。项目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存货减少 16,005.17

万元。

浠水 40MW项目存货变动及收入、成本计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编号 项目 金额

1 项目公司 2021年末在建工程余额 9,398.48

2 截止 2021年末日新单体未实现内部毛利 341.95

2.1 截止 2021年末日新单体 EPC收入 8,396.08

2.2 截止 2021年末日新单体 EPC成本 8,054.13

3 截止 2021年末其他未实现内部毛利 114.34

4 2021年存货账面金额=1-2-3 8,942.19

5 2022年日新单体未实现内部毛利 847.15

5.1 2022年日新单体 EPC收入 7,932.54

5.2 2022年日新单体 EPC成本 7,085.39

6 2022年其他未实现内部毛利 22.41

7 2022年存货增加额=5.2-6 7,062.98

8 2022年存货减少额 16,005.17

9 2022年存货账面金额=4+7-8 0.00

10 2022年合并口径确认收入=（2.1+5.1）*70% 11,430.04

11 2022年合并口径确认成本=（2.2+5.2）*70% 10,5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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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河 80MW项目尚在建设当中，本期余额增加 23,781.69万元。

综上所述，我司存货结转正常，不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4）结合问题（2）的回复，说明将持有电站列入存货的原因，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详细列出相关项目的建造时间、周期、交易对手方、订单来源、销

售价格及毛利率，并结合合同条款、行业惯例、结算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存货进销存情

况、投入产出比情况等，量化分析存货、收入与成本的勾稽关系，说明生产成本归集与结

转的准确性和成本的完整性，并提供相关依据；

1、持有电站列入存货的说明

我司主要经营模式为建设电站、出售电站，电站为我司日常活动中待出售的产品，列入

存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相关项目明细情况

2022年主要电站业务明细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项目公司 EPC总承包方 合同义务 建造时间

订单

来源

沙洋 98MW

项目

湖北电投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沙洋县金迪新

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伏电站建设及

EPC总承包

202011-202212
自主

开发

浠水 40MW

项目

湖北电投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浠水县金源新

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光伏电站建设及

EPC总承包

202011-202206
自主

开发

武穴 35MW

项目

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绿

动新能源有限公司

武穴市金灿新

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日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PC总承包 202105-202206
二次

开发

天门 100MW

项目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天门市金盼新

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三一智慧新能

源设计有限公司

风电电站建设及

专业服务分包

202009-202106
自主

开发

续上表

项目名称

销售价格

（元/W）
毛利率 收入确认原则 合同金额

2022年

收入

沙洋 98MW项目 3.73 8.75%
1、项目公司转股

2、项目全容量并网
42,426.76 26,130.39

浠水 40MW项目 3.98 7.28%
1、项目公司转股

2、项目全容量并网
18,616.34 11,430.04

武穴 35MW项目 3.6 11.03% 项目产值结算 14,685.62 3,2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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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销售价格

（元/W）
毛利率 收入确认原则 合同金额

2022年

收入

天门 100MW项目 0.87 24.44%
1、项目公司转股

2、项目全容量并网
8,578.67 7,749.13

合计 84,307.39 48,574.57

3、生产成本归集与结转的准确性和成本完整性的说明

根据我司主要经营模式，电站项目未完成股转及全容量并网前，电站资产在合并报表层

面重分类为存货列示。电站资产的构成主要包括项目 EPC的成本及项目公司发生的资本化

费用。项目完成股转及全容量并网后，项目公司出表，同时确认电站业务收入、电站业务成

本。

2022年存货持有电站资产减少 97,986.27 万元，对应减少资产项目确认收入 45,309.56

万元、成本 40,296.80万元，资产减少及结转收入成本均无异常，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存货减少 收入 成本

天门 100MW项目 66,017.95 7,749.13 5,855.26

沙洋 98MW项目 23,026.13 26,130.39 23,843.88

浠水 40MW项目 8,942.19 11,430.04 10,597.66

合计 97,986.27 45,309.56 40,296.80

2022年按照转股比例确认的电站业务收入/成本 50,832.71 46,629.24

占比 89.13% 86.42%

结合我司经营模式及行业特征，我司与电站业务相关的存货的增减变动与收入、成本结

转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均无异常。

（5）说明对持有电站实施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参数来源及支持依据，分析天门风电

100MWp发电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全容量并网及 7至 12月正常发电如何影响存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并量化分析 2021及 2022年期末持有电站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应计提减值准备未计提的情形。

1、对持有电站实施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参数来源及支持依据的相关说明

2021 及 2022 年期末存货中持有电站包括两类，一类是定制电站项目，主要是沙洋

98MWp项目、浠水 40MWp项目和小河 80MWp 项目；一类是持有待售电站天门 100MW项

目。

（1）定制电站是我司成立的项目公司开发项目，之后与国电投签定《开发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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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与项目公司签定 EPC 总承包合同，确定电站总造价，约定建成投入运营后转让项目公

司股权给国电投或其指定第三方。

以项目公司净资产评估值转让项目公司股权。持有电站的价值基本是通过 EPC总包合

同实现。根据 EPC总包合同价格以及施工进度产值表确认项目公司个别报表在建工程（固

定资产）价值。

我司每年年末对持有电站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定制电站根据 EPC 总包合同价格并结合

股权转让定价，确定持有电站的可变现净值。

（2）我司每年年末对持有电站进行减值测试，对于持有待售天门 100MW 发电项目，

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确定电站可变现净值。

减值测试数据来源：①评估基准日的会计报表；②历史与现行资产价格资料；③历史收

益统计与未来收益测算资料；④评估基准日的银行贷款利率、国债利率、附税基准及税率等。

减值测试支撑依据：①评估基准日证券市场有关资料；②所在行业的相关资料；③资产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市场调查所收集的有关询价资料和参考资料。

2、天门 100MW项目的减值测试说明

天门 100MW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全容量并网，2021年 7-12 月根据发电量确认了发

电业务收入，同时对电站资产在使用年限内的摊销额，确认为发电业务成本。

2021年 12 月 31 日，我司根据天门 100MW 项目发电量测试其未来现金流量，未发现

存在减值迹象。

天门 100MW 项目 2021 年年末存货账面价值 66,017.95 万元，可变现净值为 67,916.00

万元，经测算未发生减值。

3、2021及 2022年期末持有电站的量化分析

2021至 2022年期间，我司对持有光伏电站进行减值测试，测试过程中电站资产未发生

减值情况，测试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光伏电站项目 存货账面价值 EPC合同金额 预计项目总成本 预计合同毛利 是否发生减值

2021年

小河 80MW项目 9,700.57 37,505.96 32,475.28 1,091.17 否

沙洋 98MW项目 23,026.13 42,426.76 34,892.60 3,038.97 否

浠水 40MW项目 8,942.19 18,616.34 15,594.36 1,319.15 否

2022年 小河 80MW项目 33,482.26 37,505.96 32,475.28 1,091.17 否

综上所述，我司 2021及 2022年期末持有电站不存在应计提减值准备未计提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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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 2021及 2022年主要光伏电站项目的交易背景、业务模式

及收入确认方法；

（2）查阅公司对定制电站与国电投签定的《开发合作协议》、公司与项目公司签订的

EPC总承包合同等相关合同、EPC 项目产值报表、项目全容量并网确认单、项目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银行回单凭证等资料，核实合同主要内容及合同金额，依据上述资料重新计算单

体报表及合并报表中的应确认收入金额；

（3）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网站、企查查等网站，了解客户湖北电投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基本

情况、工商信息、股权结构等信息，判断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4）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

（5）了解公司采购与付款循环、存货与成本循环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6）检查供应商分包及采购合同、结算方式，对公司全年分包及采购金额、营业成本

和存货变动情况进行匹配性分析；

（7）检查存货当期减少金额与营业成本差异原因，分析合理性；

（8）了解并分析公司对持有电站跌价准备测试的方法及合理性，复核公司对电站跌价

准备的测试过程其计提的充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未发现公司与客户湖北电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湖北绿动新能源

有限公司、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光伏电站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2021年及 2022年收入确认金额未见异常，且不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

（4）将持有电站列入存货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2021年及 2022年期末持有电站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合理，不存在应计提减值

准备未计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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